
前 言

黄遵宪（员愿源愿—员怨园缘），字公度，号人境庐主人，别署法时尚任
斋主人、观月道人、东海公等号，广东嘉应州（今梅州市）人。他是

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，杰出的外交家，维新思想家和政治改

革家，也是历史学家。

黄遵宪历任清朝驻日本使馆参赞，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，驻

英国使馆参赞，驻新加坡总领事。归国后曾处理江南教案，与日

本谈判苏州开埠问题。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理按察使，时值

维新变法，遂大力推行新政，移风易俗，创办时务学堂与保卫局，

开设课吏馆、南学会，改革司法刑狱与社会治安，整顿吏治，培育

人才。戊戌政变后革职返乡，仍然忧国忧民，论学论政，兴学兴

教，死而后已。

黄遵宪高擎“诗界革命”旗帜，一生写作了大量充溢爱国激情

的诗篇，编定为《日本杂事诗》和《人境庐诗草》两部诗集，深受海

内外人士喜爱并广为传诵。黄遵宪所著散见于各处的各种体裁

文章，我们费数年心力也已编定为文集，奉献给世人。今将他的

历史专著《日本国志》标点整理出来，以完成将黄遵宪一生著述全

部汇齐出版的心愿。

员前 言



旷世奇书 博大精深

《日本国志》是近代的史学名著，被海内外学者誉为“近代中

国人所撰日本史中最完善的一部”（盛邦和先生语）。但是，仅从

书名望文生义，以为该书只是记述日本历史的著作，则未免失之

狭隘，因为作者在著作中旁征博引，连带叙及，议论纵横，寓意深

远，包蕴了日本历史之外的许多内容，既精采又深刻。

书中每个门类大率前有序论，正文记述中有夹注，有表格，终

篇以“外史氏曰”引首撰写评论。故读其书不可不读注文和史论，

这部分正是著者驰骋其笔锋，淋漓尽致畅论古今中外，抒发感受，

表述见解，寄寓理想之所在。由是，我们不妨认为该书除了是历

史著作外，还具有如下的性质：

它是外交官向本国政府汇报驻在国情况的报告书。黄遵宪

任使馆参赞，自认为身负《周礼》记载的小行人、外史氏职责，向政

府提供驻在国详备情况义不容辞。数年间与日本朝野广泛交往，

披览文献档案，访问调查，观察思考，举凡礼乐兵刑、工商文教诸

项，皆潜心了解和研究，这才完成长达五六十万言的报告书，以致

张之洞称其“实为出使日本者必不可少之书”（见《咨文》）。一位

外交官对驻在国了解得如此透彻，写出如此详尽赅备的咨情报

告，无论中国，即世界各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。

它是爱国者变法图强的呼吁书。黄遵宪对国内顽固守旧状

况痛心疾首，针砭了盲目自大、愚昧迷信的陈腐观念，尤其指出了

昧于大势，在与列强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犹自掩耳盗铃的危险。他

大声疾呼变革，对于科技落后、财政支绌、兵制落伍、士大夫弃实

学鄙工艺、治外法权损主权等现状，指出不变则亡的趋势，唤醒国

人振作。

它又是维新思想家改革理想的政论书。黄遵宪善于借题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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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，在论述日本以及欧美治国施政的各项制度时，褒贬评说，俾国

人借镜以观，知所取法。他是最早注意到统计学重要性的中国

人，并且引进了国家预算、决算等相关概念。他宣传进化论观点

和民主思想，具体措施涉及到开矿山、修铁路、发行纸币、举借国

债外债、提高工业技术、改变学风、培育人才、整顿治安、改革司

法、保护民族工商业等诸多方面。

下面我们对这部著作的写作动机、成书经过、著述特点、社会

影响、版本及整理说明几方面，予以扼要介绍。

写 作 动 机

黄遵宪写作《日本国志》的动机，刘雨珍先生曾作总结：一、参

赞官的使命感。黄遵宪认为身任外交官员，“不从事于采风问俗，

何以副朝廷谘诹询谋之意”，理应将驻在国的各种情况通报给政

府。二、对中国人不了解日本的不满。黄遵宪发现日本人研究中

国的著作汗牛充栋，而中国人对日本却茫然无知，“中国士夫，好

谈古义，足己自封，于外事不屑措意，无论泰西，即日本与我仅隔

一衣带水，击柝相闻，朝发可以夕至，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”。鸦

片战争以来，中国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，出现了《海国图志》

《瀛环志略》诸书，而对近为东邻的日本的情况却仍属隔膜。三、

维新观的改变。黄遵宪在日本身经目睹了明治维新后发生的变

化，思想认识不断升华，“乃信其改从西法，革故取新，卓然能自树

立”，“进步之速，为古今万国所未有”。中国若富国强兵抵御外

侮，远法欧美，不如近学日本。四、对日本扩张的高度警惕。随着

明治维新的成功，日本侵台湾，占琉球，窥朝鲜，其野心不已，“日

本维新之效成且霸，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”，势将构成对中国

的威胁和侵害。

以上想法促使黄遵宪写作此书，孜孜不倦地笔耕不辍。

猿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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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书 经 过

黄遵宪自述著述缘起，谓：“余于丁丑（光绪三年，员愿苑苑年）之
冬，奉使随槎。既居东二年，稍与其士夫游，读其书，习其事，拟草

《日本国志》一书，网罗旧闻，参考新政，辄取其杂事，衍为小注，串

之以诗，即今所行《杂事诗》是也。”收集资料，考察实情时有所得，

有所感，咏之为诗，成《日本杂事诗》二卷，与《日本国志》可谓姊妹

篇。于是开始动笔从事于斯。

黄遵宪还与日本友人谈及该书的体例内容，并且获得了许多

帮助，光绪八年（员愿愿圆年）任满离日时大约已成草稿，故与日本友
人赠别诗中曾云：“草完明治维新史，吟到中华以外天。”任旧金山

总领事时公务繁忙，无暇整理书稿，“几几乎中辍”。光绪十一年

请假归国，谢绝了张荫桓、张之洞邀请，“闭门发箧，重事编纂”，费

心力近两年，光绪十三年（员愿愿苑年）夏书成。
著述中参考书籍二百余种，前后历时八九年。全书分作十二

类，计四十卷，约五十余万字。该书为典制体，南北朝时江淹以为

“修史之难，无出于志”，宋朝郑樵也讲：“诚以志者，宪章之所系，

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。”不比纪、传体载，凡儒学之士皆能为之，

乃至讥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晔、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能作纪、传，不敢作

志。志是典章制度的专史，须具备融汇贯通的功夫，很难写作，黄

遵宪撰写异国志书，其困难可想而知。读者可参阅本书凡例，其

甘苦自会体会。黄遵宪自云“每日兢兢，搁笔仰屋，时欲中辍”，其

坚持到最后的决心和毅力，实令人钦服。

著 述 特 点

首先，以典制体裁记述外国史，为一大创意。典制体史书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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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唐史学家杜佑，著成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《通典》，“每

事以类相从，举其始终，附之于事，如人支脉散缀于体”（唐·李翰

《通典序》）。优点在于“若使学者得而观之，不出户知天下，未从

政达人情，罕更事知时变”。《日本国志》充分体现了其长处，对日

本各项制度原其始，叙其终，历述沿革变化，本末灿然，容易使读

者一览而了然。

其次，详今略古，详近略远。《日本国志》的编纂法不同于旧

志书，并未平铺直叙地历述沿革兴废，而是重点突出，精心分配笔

墨，虽然通纪日本三千年之史，而将自西方列强入侵，尤其是明治

维新以来，作为记叙的浓墨重彩，“意在借镜而观”，将日本的革故

鼎新如实详细地介绍给中国。黄遵宪认为：“检昨日之历以用之

今日则妄，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”，贵在识时，要在知彼，所以内容

上应该注重于用，“日本变法以来，革故鼎新，旧日政令，百不存

一，今所撰录，皆详今略古，详近略远，凡牵涉西法，尤加详备，期

适用也”。适合现实需要才可以起到“经世致用”之效。

再次，黄遵宪对传统典制体加以改造，形式服从于内容，如创

立了《工艺志》，包括了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技术。这是因为西

方列强“举一切光学、气学、化学、力学，咸以资工艺之用，富国也

以此，强兵也以此”，而“中国于工艺一事不屑讲求”，士大夫喜言

空理，实学荒废，“今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，日新月异，变而愈上”，

“今之工艺顾可忽乎哉！”此外书中还论述了土地改革问题、人权

和民主问题、政治体制中的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问题，以及通货

膨胀、进出口顺逆差、国际贸易竞争、国家贷款扶持民族工商业等

一系列问题。这些事物直到现在世界各国仍在继续施行，今天我

们对这些事务已经耳熟能详，不感到新奇，而黄遵宪言之于一个

多世纪前的封建中国，无异于吹进新风，皆为当时中国人闻所未

闻的新鲜事物。此前有谁向终日子曰诗云的旧读书人系统地介

绍过？

缘前 言



又次，表以详事，简明易晓。《日本国志》大量运用了各种统

计表格，黄遵宪论述其作用说：“物非图则不明，事非表则不详”，

图表的使用，一可以省文字，二可以“便阅者解带，触目了然”，故

全书绘编各类表格多达一百三十。遗憾的是“图”部分始终付之

阙如。黄遵宪在致汪康年函中提到过有关《地理志》附图之事，

“托陆军参谋部木村某以精铜刻板”，因为有人告发木村出卖机密

而木村被捕，经黄遵宪解释，木村虽获释，但图稿已失落，只好作

罢。其后托人购通行地图，亦无复音，光绪三十二年黄遵宪仍然

表示：“《志》中凡例有附图之语，自不能略而不备也”，一心欲补入

书中，但始终未能遂愿。

社 会 影 响

黄遵宪著书杀青，向李鸿章、张之洞各送一部，呈送一部于总

理各国事务衙门。李、张和为书作序的驻英公使薛福成，均予《日

本国志》很高评价。但书稿既未付梓刊行，呈总理衙门之书也没

有引起重视，直到甲午战争，泱泱中华败于蕞尔岛国，震惊之余，

“国人始知日本之可畏，与其谋我之亟，而我门户大开，弱点尽

露”。于是这才逐渐意识到该书的价值，袁昶喟叹：“此书稿本送

在总署，久束高阁，除余外无人翻阅。”若其书早流传，可省赔款二

万万白银。此后梁启超也有同感，恨中国人未能早见其书，未能

知己知彼。

在其后的维新变法运动中，该书发生了巨大影响，康、梁诸人

都从中受到启发，康有为论变法的奏稿以及《日本变政考》一文，

许多内容和论点取自《日本国志》，光绪帝更是迫不及待地向翁同

指名索要该书。据［奥］梅卓琳（允燥糟藻造赠灶酝蚤造灶藻则）著文，将戊戌变
法期间改革诏令与《日本国志》对照比较（见《黄遵宪〈日本国志〉

的改革思想及其对戊戌变法的影响》一文，郑海麟译），“戊戌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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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内之奏折诏令，所有兴革措施，大率依循先生述评日本新政之

意见为主”（见吴天任《黄公度先生传稿》）。黄遵宪在湖南亲手策

划和实施新政，设课吏馆，立保卫局，办时务学堂，改革刑法，湖南

风气开全国之先，新政也惟独在湖南有所落实。

黄遵宪是戊戌维新的灵魂人物，《日本国志》也为新政提供了

可借鉴的范本。

版本及整理说明

《日本国志》成稿后，黄遵宪将稿本寄巴黎请薛福成作序，薛

序撰于光绪二十年（员愿怨源）春，约在光绪二十一年刊印出版，此即
羊城富文斋初刻本，牌记署“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”，卷首

除收薛序外，还收有李鸿章《禀批》和张之洞《咨文》。

之后有富文斋改刻本，牌记与初刻本相同，抽去了《禀批》、

《咨文》，增入梁启超《后序》。重要的是日本的形势已有变化，黄

遵宪的思想认识亦发生改变，所以黄遵宪不仅对文字作了些润

色，而且在内容上也作了些改动，如增加了明治元年大臣大久保

利通上疏等新内容。

此外，有浙江官书局本，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，汇文书局

本，上海书局石印本，丽泽学会石印本等版本，另有袁昶等人的抄

本，近年台湾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有影印本。以上版本多据富文

斋改刻本重印或影印。

无论重印本还是影印本，首先“句读”问题就是一大障碍，为

适应广大读者阅读的需要，我们对该书作了整理。

第一，选择好版本。我们选择了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，经著

名学者、藏书家卢弼先生手校的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作为底本。

卢弼，字慎之，湖北沔阳人。其兄卢靖（字勉之，号木斋）曾任

直隶提学使，卢氏昆仲均“雅爱典籍，性喜收藏”，鉴于早年家境窘

苑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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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，求学之艰，得书之难，一生以传播文化、嘉惠学子为己任，建学

校及图书馆多处，汇刻有三部大型丛书《慎始基斋丛书》、《湖北先

正遗书》和《沔阳丛书》。卢弼著有《三国志集解》，集历代考订注

释研究之大成，学术价值很高。员怨圆苑年卢靖捐资十万元兴建南
开大学木斋图书馆，“尽以数十年胼胝所得藏书数十万卷畀之”

（卢弼《伯兄木斋先生事略》），做为馆藏基础。这部卢弼手校《日

本国志》当是捐书中之一种。员怨猿苑年七七事变爆发，苑月圆怨日下
午，日寇飞机轰炸南开大学，图书馆中弹，次日余烬未息，日军派

人纵火，木斋图书馆遂化为劫灰，残存的部分图书也被劫运日本，

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故土。黄遵宪在天之灵若见其书遭此一劫，

不知作何感想？我们选择这部手校本也可说与日本大有因缘。

第二，篇中大段文字酌情划分了段落，进行了断句和标点，疑

误处出校记予以说明，个别异体字、避讳字作了回改（如“”改作
“群”，“元”改作“玄”），通假字未改。原著所有表格中的数字均用

汉字，为阅读方便，现改为阿拉伯数字。

第三，改刻本抽去的《禀批》、《咨文》作为附录，意在增入相关

资料，供读者参阅。

因学力所限，整理中讹误之处在所难免，敬希指正。

吴振清

癸未夏书于南开龙兴里寓

愿 日本国志·上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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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国志序

东方诸国足以自立、足以有为者，惟中国与日本而已。日本

创国周秦之间，通使于汉，修贡于魏，而宾服于唐最久亦最亲。当

唐盛时，日本虽自帝其国，然事大之礼益虔，喁喁向风，常选子弟

入学，观摩取法，用能沾濡中国前圣人之化，人才文物盖彬彬焉，

与高丽、新罗、百济诸国殊矣。唐季衰乱，日本聘使始绝，内变继

作，驯至判为南北，裂为群侯。豪俊麋沸云扰，其迭起而执魁柄

者，则有平氏、源氏、北条氏、足利氏、织田氏、丰臣氏、德川氏。七

八百年之间国主高拱于上，强臣擅命于下，凡所谓国政民风、邦制

朝章，往往与时变迁，纷纭糅杂，莫可究诘。中国自元祖误用降

将，黩武丧师。有明中叶，内政不修，奸民冒倭人旗帜，群起为寇，

遂使日本益藐视中国，颛颛独居东海中，芒不知华夏广远。一二

枭桀者流，辄欲冯陵我藩服，龁我疆圉，憪然自大，甚骜无道。
中国拒之，亦务如坊制水，如垣御风，勿使稍有侵漏。由是两国虽

同在一洲，情谊乖违，音问隔绝。

近世作者如松龛徐氏、默深魏氏，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

崖略，独于日本考证阙如。或稍述之而惝恍疏阔，竟不能稽其世

系疆域，犹似古之所谓三神山者之可望不可至也。咸丰、同治以

来，日本迫于外患，廊然更张，废群侯，尊一主，斥霸府，联邦交，百

务并修，气象一新，慕效西法，罔遗余力。虽其改正朔、易服色，不

免为天下讥笑，然富强之机转移颇捷，循是不辍，当有可与西国争

员日本国志序



衡之势。其创制立法亦颇炳焉可观，且与中国缔交遣使，睦谊渐

敦，旧嫌尽释矣。自今以后，或因同壤而世为仇雠，有吴越相倾之

势；或因同盟而互为唇齿，有吴蜀相援之形。时变递嬗，迁流靡

定，惟势所适，未敢悬揣。然使稽其制而阙焉弗详，觇其政而懵然

罔省，此究心时务闳览劬学之士所深耻也。

嘉应黄遵宪公度以著作才屡佐东西洋使职，光绪初年为出使

日本参赞，始创《日本国志》一书，未卒业，适他调，旋谢事，闭门赓

续成之。采书至二百余种，费日力至八九年，为类十二，为卷四

十，都五十余万言。岁甲午，余蒇英法使事将东归，公度邮致其稿

巴黎，属为之序，且曰：“方今研史例而又谙外国情势者无逾先生，

愿得一言以自壮。”余浏览一周，曰：此奇作也！数百年来鲜有
为之者。自古史才难，而作志尤难。盖贯穿始末，鉴别去取，非可

率尔为也。而况中东暌隔已久，纂辑于通使方始之际乎？公度可

谓闳览劬学之士矣。速竣剞劂，以饷同志，不亦盛乎？他日者家

置一编，验日本之兴衰，以卜公度之言之当否可也。

光绪二十年春三月

钦差大臣出使英法义比四国

二品顶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

薛福成序于巴黎使馆

圆 日本国志·上卷



日本国志叙

《周礼》小行人之职，使适四方，以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，礼俗

政事教治刑禁之顺逆为一书，以反命于王。其春官之外史氏，则

掌四方之志。郑氏曰：“谓若晋之乘、楚之杌是也。”古昔盛时，
已遣轩使者于四方，采其歌谣，询其风俗。又命小行人编之为
书，俾外史氏掌之。所以重邦交、考国俗者，若此其周详郑重也。

自封建废而为郡县，中国归于一统，不复修遣使列邦之礼。

若汉之匈奴，唐之回纥，国有大事，间一遣使。若南北朝，若辽、

宋、金、元，虽岁时通好，亦不过一聘问，一宴飨而已。道咸以来，

海禁大开，举从古绝域不通之国，皆鳞集麇聚，重译而至。泰西通

例，各遣国使互驻都会，以固邻好而觇国政。内外大臣，迭援是以

为请，朝廷因遣使巡视诸国。至今上光绪元、二年间，遂有遣使驻

之举。丙子之秋，翰林侍讲何公实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，奏以
遵宪充参赞官。窃伏自念今之参赞官，即古之小行人、外史氏之

职也。使者捧龙节，乘驷马，驰驱鞅掌，王事靡盬，盖有所不暇于

文字之末。若为之寮属者，又不从事于采风问俗，何以副朝廷谘

诹询谋之意。既居东二年，稍稍习其文，读其书，与其士大夫交

游，遂发凡起例，创为《日本国志》一书。朝夕编辑，甫创稿本，复

奉命充美国总领事官。政务靡密，无暇卒业，盖几几乎中辍矣。

乙酉之秋，由美回华，星使郑公既解任，继之者张公仍促余往，而

两广制府张公又命遵宪为巡察南洋诸岛之行。遵宪念是书弃置

猿日本国志叙



可惜，均谢不往。家居有暇，乃闭门发箧，重事编纂，又几阅两载

而后书成。凡为类十二，为卷四十。

昔契丹主有言：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，而宋人视我国事如

隔十重云雾。以余观日本士夫，类能读中国之书，考中国之事。

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，足己自封，于外事不屑措意，无论泰西，即

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，击柝相闻，朝发可以夕至，亦视之若海外

三神山，可望而不可即。若邹衍之谈九州，一似六合之外，荒诞不

足论议也者，可不谓狭隘欤！虽然，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，历世纪

载又不详其事，安所凭藉以为考证之资，其狭隘也亦无足怪也。

窃不自揆，勒为一书，以其体近于史志，辄自称为外史氏，亦

以外史氏职在收掌，不敢居述作之名也。抑考外史氏掌五帝三王

之书，掌四方之志。今之士夫亦思古人学问，考古即所以通今，两

不偏废如此乎。书既成，谨志其缘起，并以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

时务者。

光绪十三年夏五月

黄遵宪公度自叙

源 日本国志·上卷



凡 例

一，自儒者以笔削说《春秋》，谓降杞为子，贬荆为人，所以示

书法，是谬悠之谭也。自史臣以内辞尊本国，谓北称索虏，南号岛

夷，所以崇国体，是狭陋之见也。夫史家纪述，务从实录，无端取

前古之人、他国之君而易其名号，求之人情，奚当于理？矧会典所

载，本非朝贡之班，国书往来，待以邻交之礼者乎。此编所书，采

摭诸史，曰皇曰帝，概从旧称。

一，《周礼》职方掌天下之图，以知其要。而太史公曰：“吾见

周谱，旁行斜上，故因而作表。”盖物非图则不明，事非表则不详。

然三国以后，六代以前，表竟缺如。若图绘之学，有为六经图者，

有为三才图会者，书皆单行，不入于史。今所撰《地理志》，以图附

志后，《职官》诸志，以表入志中。体创自今，义因于古，以便阅者

解带，触目了然耳。

一，班固《艺文》之志，陈寿《辅臣》之赞，皆有小注。其后萧大

圜《淮海乱离志》、羊之《洛阳伽蓝志》、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，扩
充其体，子注愈繁。盖除烦则意有所吝，毕载则言有所妨，为斯变

体，不得不然者也。今仿其体，附以分注，其有事同时异，而连类

并及，或繁辞碎义，而考证必需者，悉为小注附于行间。至纪载之

外间论得失，则仿裴松之之《三国志》、刘昭之《续汉志》云尔。

一，此书官名、地名、事名、物名，皆以日本为主，不假别称。

如官有老中、目付之名，吏有与力、足轻之类，即文不雅驯者亦仍其称，别以

小注释之。《谷梁传》所谓名从主人也。然至于叙述称谓，则以作

志者为主，不为内辞。如称君长不曰上，对别国不曰我之类。其与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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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涉者，事以彼为主，称以我为主。苏洵所谓谱吾作也，不敢如叶隆礼

之《契丹国志》，忽内辽而外宋，忽外辽而内宋。亦不敢如史迁之

晋、楚诸《世家》，一一称我也。

一，此书编年纪月，不得不用日本年号。惟日本史中国颇少

传本，近世如李申耆之《纪元篇》、林乐知之《四裔年表》，虽较详

赡，尚多谬误。今别作《中东年表》，著之卷首，以便观者。

一，日本纪里之法，以六尺为一间，六十间为一町，三十六町

为一里，每一里有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尺，当中国八里有奇。计亩

之法，以六尺为一步，三十步为一亩，十亩为一段，十段为一町，每

一亩为一百八十尺，当中国三十六弓。日本计钱之法如墨西哥，

银一圆为一圆，以一圆析十分之一为十钱，析百分之一为一钱，以

一钱析十分之一为一厘，每一钱五六当中国银一分，每十钱五六

当中国银一钱。日本丈尺之法，积十寸为一尺，积十尺为一丈，每

一尺一寸七分三当中国一尺，每一丈一尺七寸三当中国一丈。日

本权衡之法，积十钱为一两，积十六两为一斤，积一百两为一贯，

每百六十二钱四三强当中国一斤，每十六贯二四三强当中国一百

斤。日本概量之法，以十撮为一勺，十勺为一合，十合为一升，十

升为一斗，十斗为一石，大概同于中国。篇中所书，皆日本通行之

法，特识于此，以发其凡。

一，志中所载纪数诸表，例以三字为一位，例以末位为单数，

谓一至九。即以最卑之位为起算之始。如末位为单数，其上为十，

其上为百，其上为千，其上为万，累积至九位则为亿。十千万为亿。

例如计户口，其最卑之位注明口字，表中作三三三即为三百三十

三人。又如计银钱，其最卑之位注明圆字，表中作三三三三三三

即为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圆也。又如表中作三〇三〇三〇，

即为三十万零三千零三十。表中作三三三〇〇〇，即为三十三万

三千。所有圆围盖以定位，其他依此可以类推。间有变例，或以

末位为十、百、千、万之数，或以末位为毫、厘、丝、忽之数，均于行

远 日本国志·上卷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